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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議會第6屆第2次定期會暨第6-7次臨時會

決議案執行概況統計表

會 期 案 別 案 數

執 行 概 況 （ 案 數 ）

備 註
已完成 辦理中

列 入

參 辦

執 行

有困難

轉報權

責單位

第6屆

第2次

定期會

議員提案 12 2 5 5

臨時動議 3 1 2

人民請願 3 2 1

第6屆

第6次

臨時會

議員提案 7 2 1 3 1

臨時動議 1 1

第6屆

第7次

臨時會

議員提案 2 1 1

人民請願 1 1

合  計 29 7 9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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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議會第6屆第2次定期會、第6-7次臨時會
決議案目錄表

會

期
案別 案號 案 由 （ 請 願 紀 要 ） 提案人 執行概況

承 辦

單 位
頁碼

第

2

次

定

期

會

議

員

提

案

1

建請縣府自籌經費於烈嶼

及東西半島規劃設置多功

能碼頭，以利推動地區休

閒漁業之發展。

共同提案：

洪麗萍

謝東龍

楊永立

石永城

李應文

洪鴻斌

歐陽儀雄

張雲德

許建中

蔡春生

李誠智

辦理中 建設處 25

2
建請縣府於烈嶼后頭產業

專用區規劃觀光酒廠。

洪麗萍

洪鴻斌
辦理中 建設處 27

3

建請縣府規劃爭取於烈嶼
架設纜車系統以連接廈門
，做為人員接駁通關之用
。

洪麗萍

洪鴻斌
列入參辦 觀光處 43

4

建請縣府爭取國家公園區

域範圍內閒置待規劃之土

地釋出，交由縣府統籌規

劃運用。

共同提案：

洪麗萍

謝東龍

楊永立

石永城

李應文

洪鴻斌

歐陽儀雄

張雲德

許建中

蔡春生

李誠智

列入參辦 建設處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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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
案別 案號 案 由 （ 請 願 紀 要 ） 提案人 執行概況

承 辦

單 位
頁碼

第

2

次

定

期

會

議

員

提

案

5

建請對地區陸續出現之紅

火蟻與紅螞蟻，提出具體

防疫措施，以維護地區居

民之生活品質與健康。

李應文 辦理中 建設處 29

6

建請全面性清淤地區之排

水溝，以維護地區之居住

品質。

李應文 辦理中 工務處 41

7
建請全面性清淤地區飲用

水湖庫之中上游河川。
李應文 辦理中 工務處 42

8

中央為申請加入 OIE組織

施打口蹄疫之非疫區，竟

然意圖將金門排除在非疫

區範圍，縣府應提出抗議。

許建中 已完成 建設處 31

9 許建中 列入參辦 民政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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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縣府104年 1月 21日以府

地籍字第1030106837號

函函示內政部之舉措，是

否違反離島建設條例第九

條立法之精神？建請立即

檢討，以維人民土地之權

益。

許建中 已完成 地政局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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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
案別 案號 案由（請願紀要） 提案人 執行概況

承辦

單位
頁碼

第

2

次

定

期

會

議

員

提

案

11 請縣府積極協調金門國家

公園撤出金門或適度檢討

縮小範圍。

共同提案：

洪麗萍

謝東龍

李誠智

唐麗輝

楊萬山

周子傑

李應文

楊永立

許建中

石永城

洪鴻斌

蔡水游

許華玉

列入參辦 建設處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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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

12

請縣府研議擴大自然村建

地範圍、放寬提高容積率

之規定。

共同提案：

洪麗萍

謝東龍

李誠智

唐麗輝

楊萬山

周子傑

李應文

楊永立

許建中

石永城

洪鴻斌

蔡水游

許華玉

列入參辦 建設處 34

案別 案號 案由（請願紀要） 提案人 執行概況
承辦

單位
頁碼

第

2

次

定

期

會

臨

時

動

議

1 請縣府今後執行「促參法」

之重大公共建設案，先行

提送本會審議後再執行案。

共同提案：

洪麗萍

謝東龍

洪鴻斌

李誠智

李應文

石永城

唐麗輝

蔡春生

許玉昭

許建中

歐陽儀雄

張雲德

蔡水游

列入參辦 財政處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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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請規劃建構烈嶼鄉至大

膽島觀光纜車，以配合烈

嶼鄉低碳島觀光發展案。

共同提案：

洪麗萍

謝東龍

李應文

洪鴻斌

石永城

唐麗輝

蔡春生

許玉昭

許建中

歐陽儀雄

張雲德

蔡水游

楊永立

李誠智

列入參辦 觀光處 44

3

請縣府正視金酒公司基層

員工權益，應於本年度完

成薪資結構調整並實施。

陳滄江 辦理中 財政處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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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
案別 案號 案由（請願紀要） 請願人 執行概況

承辦

單位
頁碼

第

2

次

定

期

會

人

民

請

願

1

烈嶼鄉庵下測段 27.28.29

地號 3 筆土地自民國 84

年被編為公園用地，20年

來從未檢討變更編定，致

使陳情人返金後無法利用

建築，適逢都市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為實現居住

正義，請縣府體察民心，

解決陳情人住的問題。

洪春松君 列入參辦 建設處 35

2

陳情人於戰地政務期間被

資遣及43年 9月 1日起至

47年 7月 1日止，任職村

幹事未發薪俸，迄今均未

補償，請金門縣政府研擬

戰地政務時期公職人員遭

非法資遣離職及未領薪津

者年節慰問金自治條例或

研修戰地政務時期臨時人

員年節慰助金自治條例予

以補償。

陳怡情君 已完成 人事處 50

3

陳情人歷經戰地政務時期，

卻因未符合「金門縣歷經

戰地政務時期 55歲到 64

歲三節慰助金發放自治條

例」規範，以至於無法領

取慰助金請縣府研處。

余朝君 已完成 民政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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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
案別 案號 案由（請願紀要） 提案人 執行概況

承辦

單位
頁碼

第

6

次

臨

時

會

議

員

提

案

1

請縣府編列預算規劃、設

計、建造國際級奧林匹克

運動射擊場地(含教育、訓

練、培育) ，辦理縣長、議

長、金酒盃等各項比賽以

促進觀光、休閒、旅遊、渡

假等活動。

石永城 列入參辦 教育處 38

2

建請縣府針對失智者及獨

居老人設計守護手環，以

維護失智者與獨居老人之

人身安全。

李應文 已完成 社會處 40

3

請函轉中華電信公司加強

手機收訊設備，提升收訊

效率，服務大眾通信的方

便。

許華玉 列入參辦 建設處 36

4

建請針對地區海岸、溪流

及各大湖庫加強救生圈防

護設備設置，以維護地區

民眾之安全。

李應文 已完成 觀光處 45

5

建請訂定地區電動機車使

用管理辦法，並加強影片

宣導，以利觀光業之發展。

李應文 列入參辦 環保局 52

6

六一九參戰金門自衛隊員

權益應比照「金門縣民國

四十七年以前參戰自衛隊

員三節慰助金發放自治條

例」辦理。

陳滄江
轉報權

責單位
民政處 15

7

建請縣府重新修復烈嶼鄉

大膽島「佛祖廟」，以順應

鄉民信仰需求。

洪鴻斌 辦理中
民政處

觀光處

17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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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
案別 案號 案由（請願紀要） 提案人 執行概況

承辦

單位
頁碼

第

6

次

臨

時

會

臨

時

動

議

1

建請縣府修改「學生交通

圖書券補貼實施辦法」第

二條第三項條文以維公平

原則。

陳滄江 已完成 教育處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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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
案別 案號 案由（請願紀要）

提案人

請願人
執行概況

承辦

單位
頁碼

第

7

次

臨

時

會

議

員

提

案

1
請縣長督促金酒公司儘速

完成調整員工薪資結構。

共同提案：

洪麗萍

謝東龍

李誠智

李應文

歐陽儀雄

許華玉

唐麗輝

許建中

石永城

許玉昭

洪鴻斌

辦理中 財政處 21

2
建請縣府先行協調軍方於

復興嶼規劃興建海生館。

洪麗萍

洪鴻斌
列入參辦 建設處 37

人

民

請

願

1

華僑之家現址(金城鎮祥

和段 114 地號)建於戰地

政務時期，請縣府同意依

離島建設條例第九條第五

項申請購回土地事宜。

金 門 縣

華僑協會
辦理中 財政處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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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議會第6屆第2次定期會、第6-7次臨時會決議案

各單位執行案數統計表

序 號 執 行 單 位 案 數 備 註

1 民 政 處 4

2 財 政 處 4

3 建 設 處 10

4 教 育 處 2

5 社 會 處 1

6 工 務 處 2

7 觀 光 處 4

8 行 政 處 0

9 人 事 處 1

10 主 計 處 0

11 政 風 處 0

12 警 察 局 0

13 消 防 局 0

14 衛 生 局 0

15 環 境 保 護 局 1

16 地 政 局 1

17 文 化 局 0

18 稅 務 局 0

合                     計 29+1
(第6次臨時會議員提案之第 7案

涉及2個業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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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2次定期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9案

提 案 人：許建中

案    由：為表彰當年參與「金門619砲戰」之參戰人員，建請縣府向行政院

退輔會力爭參戰人員納入榮民資格。

執行單位：民政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一、有關金門六一九砲戰，案國防部於103年12月19日國人勤務字第10300200

    723號令核認該戰役為關係國家安全之重要戰役，且作戰規模與重要性，

    等同「八二三砲戰」。爰國軍退除役輔導委員會於104年5月1日(星期五)

    召開研商修正有關輔導條例第二、三、十七條條文草案修法事宜，於第二

    條第二項增列「及其他經國防部核定之關係國家安全之重要戰役，俾能週

    全納入照顧參加該重要戰役之金馬自衛隊員。

二、為配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國防部研議參戰「金門六一九砲戰」

    金門自衛隊隊員榮民資格，本府分別於104年1月26日府民兵字第

10400069

    77號函、104年3月25日府民兵字第1040018683號函及104年7月17日府民兵

    字第1040055962號函，依戶政資料提供民國33年次以前設籍本縣符合者

之

    數據，總計1494人；金門縣榮民服務處列管符合者計146人，另因就業或

    其他因素遷往臺灣各縣市住者，無法統計，函請該部(會)從寬儘速核認

金

    門自衛隊員榮民資格，納入榮民輔導及照護之列，以照顧渠等晚年生活。

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二條修正草案，於104年11月10日經立法院會

    一讀付委，11月23日順利在外交國防委員會經朝野協商後通過行政院版

的

    審查，將送院會二、三讀。縣籍立委楊應雄力爭提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條例第2條及第3條修正案」，順利通過後，將曾參加過「619砲戰」的

    金馬民防自衛隊員，視同為退除役官兵(榮民) 身分，納入退輔會新增服

    務及照顧對象，給予適當之服務與照顧。

四、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2條及第3條修正案」通過後，納入輔導會

    照顧之法律依據，本府依規定協助本縣32年次及33年次之自衛隊員(約

    1500人)辦理申請榮民證，以納入榮民輔導及照護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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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2次定期會

案    別：人民請願

案    號：第3案

請 願 人：余朝君

案    由：陳情人歷經戰地政務時期，卻因未符合「金門縣歷經戰地政務時期

55歲到 64歲三節慰助金發放自治條例」規範，以至於無法領取慰

助金請縣府研處。

執行單位：民政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本案業於民國 104年 11月 26日以府民兵字第 1040094520 號函函復陳情

人並副知金門縣議會在案，函復內容如下：

一、案揭慰助金係陳縣長上任後方開始施行之政策，主要目的係以彌補戰地政

務時期縣民所受之損失為名，惟改以核給慰助金方式使縣民能提前於 55

歲起領取類似老人年金之福利，與台端現領有之老人年金核發方式雖有

不同（月領及季領之別），惟數額同為每年新臺幣 36,000元，應不致有

不公平之情事，特予敘明。

二、至於台端陳情應比照核發予民國31年以後、39年以前出生之縣民旨揭慰助

    金項，考量其發放資格要件係屬金門縣議會通過之「金門縣歷經戰地政務

    時期五十五歲至六十四歲三節慰助金發放自治條例」所明訂，本府自得遵

    照辦理，不得專擅；又法規之訂定與施行，均係以「不溯及既往」為原則，

    以維「法安定性」，使人民得相信政府的施政，爰台端陳請事項實礙難協

    處，尚祈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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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6次臨時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6案

提 案 人：陳滄江

案    由：六一九參戰金門自衛隊員權益應比照「金門縣民國四十七年以前參

戰自衛隊員三節慰助金發放自治條例」辦理。

執行單位：民政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一、有關「金門六一九砲戰」國防部於103年12月19日國人勤務字第10300200723

    號令核認該戰役為關係國家安全之重要戰役，爰國軍退除役輔導委員會

配

    合修正「國軍退除役輔導條例」第二條修正通過，視同為退除役官兵，納

    入該會榮民輔導及照護之列，享有公費就養，未就養者三節慰問金等各

項

    福利措施，以照顧渠等晚年生活，合先敘明。

二、國防部為配合「金門六一九砲戰」參戰自衛隊員申請參戰核認作業，於105

    年1月5日修正發布「金門馬祖民防自衛隊員八二三戰役及其他經國防部核

    定之重要戰役參戰核認作業規定」，本府為配合作業，依據參戰核認作業

    規定，訂定「金門馬祖民防自衛隊員八二三戰役及其他經國防部核定之重

    要戰役參戰核認作業規定」查證作業要點，依行政程序協助民眾申請核

    認，以取得榮民資格。

三、有關「金門六一九砲戰」參戰自衛隊員取得榮民後，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條例第二條規定視同為退除役官兵(榮民) 身分，納入退輔會新增服務

    及照顧對象，並享有該會之就學、就業、就養、就醫之照顧之列，給予適

    當之服務與照顧。另依「國軍退除役官就養安置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

    款及國軍退除役官兵部份供給制安置就養作業規定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年滿61歲之榮民，得向戶籍地或居所地之榮民服務申請全部供給安

置

    養或申領每月領有1萬4150元之就養金。

四、為配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國防部就本案統計本縣符合申請資格

    者，依戶政資料提供民國32、33年次設籍本縣符合者之數據，總計1,494

    人，經排除非縣籍者後計1,176人；金門縣榮民服務處列管符合者計146

    人，另因就業或其他因素遷往臺灣各縣市住者，無法統計。

五、未符安置養或申領每月領有1萬4150元之就養金者，若納入民國四十七年

    以前參戰自衛隊員三節慰助金發放自治條例，享有申領之資格，必須修

正

    慰助金發放自治條例，以目前推估符合資格1500人計，依退輔會以就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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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19.85％推估，預估約有1202人不符領取退輔會就養金，若轉納入「民國

    四十七年以前參戰自衛隊員三節慰助金」，預估每年三節增加支出經費金

    額約：1202人*20,000元*3節=72,120,000元(不含居住台省者)。案經會辦

    會財政處：105年歲出入短絀17.06億元，財政壓力沉重。

六、本案建議：

(一)俟32年次及33年次之自衛隊員辦理申請核認領取榮民證後，輔導申請安

置

    就養後，再研議適當作法。

(二)研擬建議國防部逐年編列預算補助三節慰助金經費，以符社會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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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6次臨時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7案

提 案 人：洪鴻斌

案    由：建請縣府重新修復烈嶼鄉大膽島「佛祖廟」，以順應鄉民信仰需求。

執行單位：民政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民政處執行情形：

    本案納入「105年第一季啟案辦理大膽島各景點修繕規劃設計工作」，評

估其可行性後，再行相關規定辦理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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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2次定期會

案    別：臨時動議

案    號：第1案

提 案 人：洪麗萍、謝東龍、洪鴻斌、李誠智、李應文、石永城、唐麗輝、

          蔡春生、許玉昭、許建中、歐陽儀雄、張雲德、蔡水游

案    由：請縣府今後執行「促參法」之重大公共建設案，先行提送本會審議

後再執行案。

執行單位：財政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一、旨案已於104年 12月 9日府財投字第1040094123號函覆金門縣議會。

二、依現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簡稱促參法)推行之重大公共建設案，尚

    無需提送議會審議。惟本府今後如有重大公共建設案欲採用促參法施行，

    仍會適時向議會以簡報說明推案內容與執行情況，傾聽民意，增進各界

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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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2次定期會

案    別：臨時動議

案    號：第3案

提 案 人：陳滄江

案    由：請縣府正視金酒公司基層員工權益，應於本年度完成薪資結構調

整並實施。

執行單位：財政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一、金酒公司基於永續發展考量，刻正評估公司現行薪資結構與薪資水準之合

    理性，找出需要檢討改進的缺失，以建立具備外部競爭力與內部公平性

的

    薪資管理制度。

二、為薪資制度改善，金酒公司特別組成「薪資結構改善專案小組」，該專案

    小組目前已積極運作，蒐集其他國(公)營事業機構及地區事業機構等薪

資

    資料，經綜合各方意見及會議的討論決議，因薪資議題牽涉層面廣，需

通

    盤考量，討論透過委外方式由專業機構做客觀審慎評估，全面檢討現行

薪

    資結構的合理性，再行最佳決策。本案目前已委託專業機構辦理評估。

三、依照專案規劃的期程，薪資制度的檢討分「近程」及「中長程」兩階段進

    行。第一階段(近程)先就目前薪資結構不合理之處進行改善，預定於104

    年 12月底前提出近程薪資改善建議草案；第二階段(中長程)則是進行薪

    資制度變革，重新研擬一套可長可久，具備外部競爭力與內部公平性的

的

    薪資制度，以因應未來企業化營運發展，預定於105年 2月提交中長程薪

    資制度規劃草案。

四、近程薪資改善建議草案，因金酒公司薪資的起薪落點在其他類似國公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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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或產業及較高水平的薪資調查數據中明顯落後，而金酒公司法定盈餘

近

    年均超達目標的情況下，基於公平正義與企業照顧員工之原則，建議進

行

    近期薪資調整，而優先調整項目為「新進人員之起薪水準」，朝向參考其

    他國公營公司薪資水準調整，另基於內部公平性，在新進人員調薪水準

基

    礎下，另參酌薪等薪額等因素，配套調整其他員工之薪資水準。

五、目前委託承商已就近程薪資改善提出建議方案，但因整體薪資結構比較複

    雜，牽涉層面也較廣，為力求公平，金酒公司持續透過專案小組討論，

謹

    慎評估，再決定最後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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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7次臨時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1案

提 案 人：洪麗萍、謝東龍、李誠智、李應文、歐陽儀雄、許華玉、唐麗輝、

          許建中、石永城、許玉昭、洪鴻斌

案    由：請縣長督促金酒公司儘速完成調整員工薪資結構。

執行單位：財政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一、金酒公司基於永續發展考量，刻正評估公司現行薪資結構與薪資水準之合

    理性，找出需要檢討改進的缺失，以建立具備外部競爭力與內部公平性

的

    薪資管理制度。

二、為薪資制度改善，金酒公司特別組成「薪資結構改善專案小組」，該專案

    小組目前已積極運作，蒐集其他國(公)營事業機構及地區事業機構等薪

資

    資料，經綜合各方意見及會議的討論決議，因薪資議題牽涉層面廣，需

通

    盤考量，討論透過委外方式由專業機構做客觀審慎評估，全面檢討現行

薪

    資結構的合理性，再行最佳決策。本案目前已委託專業機構辦理評估。

三、依照專案規劃的期程，薪資制度的檢討分「近程」及「中長程」兩階段進

    行。第一階段(近程)先就目前薪資結構不合理之處進行改善，預定於104

    年 12月底前提出近程薪資改善建議草案；第二階段(中長程)則是進行薪

    資制度變革，重新研擬一套可長可久，具備外部競爭力與內部公平性的

薪

    資制度，以因應未來企業化營運發展，預定於105年 2月提交中長程薪資

    制度規劃草案。

四、近程薪資改善建議草案，因金酒公司薪資的起薪落點在其他類似國公營公

    司或產業及較高水平的薪資調查數據中明顯落後，而金酒公司法定盈餘

近

    年均超達目標的情況下，基於公平正義與企業照顧員工之原則，建議進

行

    近期薪資調整，而優先調整項目為「新進人員之起薪水準」，朝向參考其

    他國公營公司薪資水準調整，另基於內部公平性，在新進人員調薪水準

基

    礎下，另參酌薪等薪額等因素，配套調整其他員工之薪資水準。

五、目前委託承商已就近程薪資改善提出建議方案，但因整體薪資結構比較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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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牽涉層面也較廣，為力求公平，金酒公司持續透過專案小組討論，

謹

    慎評估，再決定最後建議方案。

六、本府105年 2月 26日府財務字第1050010156號函請同意金酒公司調整薪

    資結構。

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 4月 7日總處給字第1050037682號函：案經

    綜整相關機關（單位）意見如下：

(一)有關金酒公司擬將新進事務員（技術員）起薪由原 2等 1級調高為25級，

    並同時調高現職員工敘薪等級 1級至 4級，及給予已達各職等最高等級

    者，以每月 7個俸點 1次補償 1年新臺幣（以下同）19,278元部分，以

行

    政院 100年 8月 9日院授人給字第1000043908號函核定之「薪資規劃總

    表」劃分金酒公司員工等級為1等至 12等，本次金酒公司擬調整基層之

    事務員（技術員）以2等 5級起薪，似將導致「薪資規劃總表」所列1等

    各級部分形同虛設，衍生規劃合理性疑慮。又金酒公司之人事管理規則第

    23條第1項規定：「……事務員（技術員）以1等 6級起薪。」與案內貴

    府所提渠等人員起薪為2等 1級不同，仍請釐清。

(二)金酒公司屬未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員工待遇調整向係配合軍公教員

工

    待遇通案調整辦理。案內貴府提及，金酒公司事務員（技術員）起薪與其

    他國公營公司、金門地區約用人員及一般水平薪資調查數據比較明顯落後

    。惟本案金酒公司薪資結構調整，除調高基層之事務員（技術員）起薪外，

    同時調高其他員工敘薪等級，無級可調者，亦給予補償金額，與案附報

告

    所稱新進人員之起薪水準偏低問題不合，有變相整體調薪之疑慮。又貴府

    檢附之「金酒公司薪資結構調整報告」，提及薪資起薪落後同性質之臺灣

    菸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灣菸酒）5.7％至 30％，惟臺灣菸酒係實

    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與金酒公司屬未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之薪資制

度

    結構迥異，不宜逕相比較。

(三)另本總處102年 12月 20日總處給字第1020058940號書函略以，為利經

    營彈性，金酒公司是否有調整為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之規劃在案，未

讅

    規劃進度為何？併請說明。

八、本府105年 4月 14日府財務字第1050026078號函請金酒公司就薪資結構

    調整一案，對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有疑義部分提出說明，並評估拜會行

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釋疑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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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7次臨時會

案    別：人民請願

案    號：第1案

請 願 人：金門縣華僑協會

案    由：華僑之家現址(金城鎮祥和段 114 地號)建於戰地政務時期，請縣

府同意依離島建設條例第九條第五項申請購回土地事宜。

執行單位：財政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一、有關華僑協會以地上建物申請依離島建設條例第9條第5項規定購回金城

    鎮祥和段 114地號等 2筆縣有地，查明管理機關為「金門縣政府」，本府

    依本條例第9條第5項規定已會同地政局及相關單位勘查，確認無公用之

    情形。

二、緣於華僑之家興建沿革具有特殊僑鄉文化背景及涉及土地處分行為，本府

    已提縣產審議委員會審議，再確認符合離島建設條例第9條第5項規定購

    回之要件後，依法定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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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2次定期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1案

提 案 人：洪麗萍、謝東龍、楊永立、石永城、李應文、洪鴻斌、歐陽儀雄、

          張雲德、許建中、蔡春生、李誠智

案    由：建請縣府自籌經費於烈嶼及東西半島規劃設置多功能碼頭，以利

推動地區休閒漁業之發展。

執行單位：建設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一、有關推動地區休閒漁業之發展，本府102年度辦理「新湖、羅厝及復國墩

    漁港漁港功能多元化整體規劃」，已納入本府施政計畫，並配合年度施政

    計畫匡列預算，逐年強化新湖等 3漁港之設施增建或改善，以增加船舶

席

    次。

二、烈嶼羅厝漁港增建浮動碼頭已於104年 11月中旬完工開放使用中，增加

    漁船船席 20艘，已初步解決其船席不足之現象，配合施政計畫及年度預

    算之匡列，近期即將再辦理羅厝漁港設施增建工程(整建東側泊區疏浚、

    圍築碼頭、南內堤及曳道等工項)，冀全面提昇羅厝漁港使用功能。

三、為擴大西半島漁船泊區，本府已於103年度辦理「金門縣西側海岸新建漁

    港可行性評估工作」，檢討於南海岸新建漁港面臨之環境影響評估與潮間

    帶開挖工期冗長，決議整體考量水頭港區現況，研擬容納適當漁船筏之

區

    位及港區設施，進行水頭商港區域內漁船遷移工作，為最有利之方式；

惟

    為考量金門朝向休閒漁業及遊艇產業之發展，東半島及未來金門大橋完

工

    後烈嶼碼頭運用方案亦應預為籌劃。

四、104-107年度辦理「后豐漁船港區設施新建工程」：利用水頭商港淺水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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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約 170m*130m)，施建防波堤兼碼頭 170m、浮動碼頭乙式 (100

m*60m)，

    預估停泊船隻：60艘。總經費2.5億。已定案辦理水頭后豐泊區新建工程，

    是項工程之規畫設計勞務採購中，完成後著即辦理是項工程之發包。

五、在東半島部分：西北海岸歷年來議員曾立意官澳、后嶼垵(馬山)、山后、

    及寒舍花等處建港，后嶼垵(馬山)並正式起案辦理可行性規劃，初期評

估

    后嶼垵較具發展為休閒漁港潛力，惟受限其周邊海域仍為「要塞保壘法」

    管制中；餘皆會勘多次，因受限於西北海岸多為淺灘地力不利船筏作業。

    東半島船筏近來有減少趨勢，本府已會同金沙鎮公所實勘，將先行辦理

寒

    舍花泊地進行出海道路及簡易碼頭設施施建，納入 105年度施政計畫執

行

    之。

六、另查，金門縣港務處已委託專業單位辦理「水頭港及九宮港遊憩船基地細

    部規劃」，於水頭港(110席)及九宮港(110席)區內各規劃有遊憩船基地

供

    遊艇及休閒動力小船泊位，以應休閒遊憩船艇泊靠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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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2次定期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2案

提 案 人：洪麗萍、洪鴻斌

案    由：建請縣府於烈嶼后頭產業專用區規劃觀光酒廠。

執行單位：建設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一、本府於104年 12月 2日府建商字第1040094087號函，責成金門酒廠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妥善規劃處理。

二、該公司於104年 12月 11日函復如后：

(一)關於烈嶼后頭產業專區，金酒公司可配合金門縣府的招商時程，審慎評

估

    可行性。

(二)基於低碳節能的考量，應以展示銷售為主，並要結合地方文創產品，凸

顯

    烈嶼的特色，才能創造差異性。

(三)此外，金門大橋未來通車後帶來的觀光效益尚待觀察，屆時可有更明確

的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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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2次定期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4案

提 案 人：洪麗萍、謝東龍、楊永立、石永城、李應文、洪鴻斌、歐陽儀雄、

          張雲德、許建中、蔡春生、李誠智

案    由：建請縣府爭取國家公園區域範圍內閒置待規劃之土地釋出，交由

縣府統籌規劃運用。

執行單位：建設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一、有關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104年 12月 24日營金企字第1040008251號函

    （影本詳如附件）回覆：管理處致力於地方資源保存及再發展，每年均

有

    編列經費及人力專案辦理海漂垃圾清理實施計畫，103年始逐年編列算

500

    萬委託專業廠商協助清理工作，103年總清理範圍1,536,832平方公尺，

    清除重量為155,440公斤，104年總清理範圍1,525,451平方公尺，清除

    重量為211,484公斤，105年委辦作業接續進行中。

二、因應國家公園人力及經費逐年縮編，已針對國家公園內獎助修復項目，因

    預算不足無法納入獎助修復者，移由本府辦理補助；至於上述海漂垃圾

清

    理問題，礙於國家公園經費及人力，無法有效處理者，是否由本府協助

處

    理，將請本縣環保局考量與評估。

三、配合本府辦理金門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針對國家公園範圍配合調

    整乙節，本府將參酌議會及民眾建議，考量民眾權益及地方發展需要，

研

    擬調整變更之提案，積極與國家公園協商溝通，提交「地方首長聯席會

議」

    進行討論，爭取同意調整變更國家公園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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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2次定期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5案

提 案 人：李應文

案    由：建請對地區陸續出現之紅火蟻與紅螞蟻，提出具體防疫措施，以

維護地區居民之生活品質與健康。

執行單位：建設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一、入侵紅火蟻監測：

（一）103年 4月 7日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接獲防檢局通報發現入侵紅火蟻蟻

丘，隨即於4月 8日起指派專人2員辦理全島紅火蟻目視監測工作，計

發現蟻丘 169處，10月 23日起進行全島每 200公尺之偵測調查工作，

計佈放誘劑 2,377監測點，發現火蟻22處。。

（二）104年 1月至 11月 20日計佈放誘劑 6,737監測點，發現入侵紅火蟻共

443 處。

二、入侵紅火蟻宣導：

（一）103年 6月 24日及104年 7月 2日邀請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黃旌集組長

及賴鴻寬組長辦理入侵紅火蟻防治講習會，邀請金門國家公園、地區農

業產銷班、鄉鎮公所清潔隊、林務所、農試所及農會各約 60人參加。

（二）103及 104年度於農業產銷班及各相關會議宣導認識入侵紅火蟻計18

場次。

三、入侵紅火蟻防治：

（一）103年 4月中旬行政院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提供本所 1,000公斤 0.5%百利

普芬餌劑，12月提供二福隆、賽滅寧餌劑各4,000公斤，現庫存 0.5%

百利普芬餌劑 300公斤，二福隆 1,960公斤及賽滅寧餌劑各3,475，足

夠本縣紅火蟻之防治使用。

（二）經監測發現紅火蟻立即施放誘餌防治，計已防治 465處。

（三）103年 7、9、11月及104年 5、7月進行紅火蟻發現處之大面積灑佈機噴

灑 0.5%百利普芬餌劑防治，每年進行防治工作 3次，每次約 200公頃。

四、入侵紅火蟻通報處理：

本所 104年度協助處理1999及民眾通報紅火蟻案件計79件，通報案件防

疫所均已派員施灑餌劑防治及列管定期追蹤。

五、為使防治工作更全面，已於104年 11月 19日起協請衛生局派駐署立金門

醫院人員如鄉親遭受昆蟲咬傷案件，再由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追踨進行

反向調查，如係入侵紅火蟻咬傷，立即進行必要之防治工作。

六、將持續辦理下列工作：

（一）調派專人持續全島之目視監測蟻丘工作，避免入侵紅火蟻之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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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籲請全縣農業產銷班與團體協助農田、養殖場周遭監視及通報。

（三）加強無蟻丘區域之誘餌誘集監測紅火蟻工作，監測尚未形成蟻丘之紅

火

      蟻立即處置，減少紅火蟻之擴散。

（四）新發現蟻丘立即施用餌劑防治及列入追蹤控管。

（五）舊蟻丘每 2個月賡續施投 0.5%百利普芬餌劑 1次。

（六）目前紅火蟻均發生於人煙稀少之郊區，採用餌劑防治法，另已備妥賽

洛

      寧藥劑，如於人口密集區發現紅火蟻，立即噴施防治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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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2次定期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8案

提 案 人：許建中

案    由：中央為申請加入 OIE組織施打口蹄疫之非疫區，竟然意圖將金門

排除在非疫區範圍，縣府應提出抗議。

執行單位：建設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一、本府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召開向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OIE）申請認定我國為施打疫苗之口蹄疫非疫國之相關會議，由翁參議

    自保領隊，會中充分表達本府反對立場，而防檢局亦決議本縣為加入OIE

    第二階段實施對象。

二、104年 11月 26日府建漁字第1040094119號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邀請防疫專家前來本縣，實地瞭解金門防疫措施與牛籍管理，

    並請體恤離島業者之生計，勿將金門排除在非疫區範圍外，同時協助提

出

    產業輔導計畫補助復甦地區相關產業。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4年 12月 03日防檢一字第10414

    57683號函復摘要如下：

(一)104年 5月至 10月 28日間執行口蹄疫防疫及監測措施，於 A型口蹄疫案

    例最後案例撲殺處置後 3個月無其他感染案例出現，防檢局已依程序向

世

    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通報本縣 A型口蹄疫案例結束報告，亦肯定本府對

    本波疫情之防疫處置及作為。

(二)依 OIE規範若持續2年本縣無口蹄疫疫情，將循程序向 OIE申請將本縣納

    入非疫區範圍，達成我國成為口蹄疫非疫國之目標。

(三)104年口蹄疫疫情後續之飼養、管理資材補助、行銷輔導等所需經費，經

    本府變更本(104)年離島基金補助之「金門特色畜產業輔導品質提升計

    畫」，將該計畫執行內容，聚焦於飼養、管理資材補助、行銷輔導等工作

    項目，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業已同意並配合計畫變更事宜，爾後年度仍將

持

    續辦理。

(四)防檢局爾後仍將依風險評估做務實嚴謹之防疫措施，倘經確認疫情控制

    後，即依相關規定進行檢討評估本縣偶蹄類動物及產品之銷臺，於強化

防

    疫管制措施並兼顧本縣產業發展下，進行務實考量和評估，以維護產業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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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利益。

四、防檢局張局長淑賢等各縣市防疫主管與專家學者及動物防疫人員於104年

    12月 3日至 4日於本縣辦理 104年全國防疫業務聯繫會議，並就本縣防

疫

    作為與相關防疫議題與會討論，鑒於加入 OIE組織之相關影響農委會將

組

    成圓桌會議(農委會相關首長)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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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2次定期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11案

提 案 人：洪麗萍、謝東龍、李誠智、唐麗輝、楊萬山、周子傑、李應文、

          楊永立、許建中、石永城、洪鴻斌、蔡水游、許華玉

案    由：請縣府積極協調金門國家公園撤出金門或適度檢討縮小範圍。

執行單位：建設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金門國家公園屬金管處轄管範圍，本府業於 104年 12月 4日函轉涉及該

處相關人民團體陳情意見予該處，請該處錄案辦理，並持續追蹤國家公園處

理進度，並積極爭取檢討符合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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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2次定期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12案

提 案 人：洪麗萍、謝東龍、李誠智、唐麗輝、楊萬山、周子傑、李應文、

          楊永立、許建中、石永城、洪鴻斌、蔡水游、許華玉

案    由：請縣府研議擴大自然村建地範圍、放寬提高容積率之規定。

執行單位：建設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一、有關自然村擴大議題部分，應尊重民眾之權益與需求，但除考量民眾需求

    外，本府刻正核實檢討自然村邊界調整及擴大之迫切性，針對自然村發

展

    腹地不足、自然村範圍未依地形或地籍劃設、自然村無足夠容積接受土

    地，執行聚落保存機制等原則作為擴大自然村之推動方向。

二、自然村放寬容積率部分，必須透過擬定細部計畫辦理，待完成整體重劃後，

    道路完整以及公共設施相對充實，屆時容積率亦可調整放寬。另於105年

    2月公告修正金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 31點，將原有的 3層

樓

    層高限制，限縮在「建築基地位於既存傳統建築 10公尺範圍內者」。

三、另外具有特色之傳統建築經本府認定者，依原貌新改建時，經審查通過者，

    亦可不受現行使用強度之規定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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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2次定期會

案    別：人民請願

案    號：第1案

請 願 人：洪春松君

案    由：烈嶼鄉庵下測段 27.28.29地號3筆土地自民國84年被編為公園用

地，20年來從未檢討變更編定，致使陳情人返金後無法利用建築，

適逢都市計畫第2次通盤檢討，為實現居住正義，請縣府體察民

心，解決陳情人住的問題。

執行單位：建設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本案業納入「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辦理，

將配合現況實際需求檢討後，依法定程序交由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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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6次臨時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3案

提 案 人：許華玉

案    由：請函轉中華電信公司加強手機收訊設備，提升收訊效率，服務大

眾通信的方便。

執行單位：建設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本府於105年 4月 19日，邀請國家傳波通訊委員會(NCC)虞孝成副主任委

員率 NCC南區監理處及5大電信業者蒞金協調金門地區通訊改善協調會議，會

議中針對下列議題進行充分討論並達成共識：

一、開放「所屬公有建物及土地設置基地臺」需求站點及防救災平台、智慧城

    市之需求規劃，俾提昇金門縣行動寬頻訊號涵蓋與上網速度。

二、持續推動有線電視數位化，在兼顧消費者權益與收視習慣下，平順轉換為

    100％全數位化服務，讓金門縣民有更多的寬頻服務選擇，帶來更高畫質

    的視訊服務。

三、將「電信設施審驗合格文件」納入申請建築使用執照應備文件，俾將光纖

    列入新建築物建造必備之項目。

38



會    期：第7次臨時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2案

提 案 人：洪麗萍、洪鴻斌

案    由：建請縣府先行協調軍方於復興嶼規劃興建海生館。

執行單位：建設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一、已於105年 1月 27日於復興嶼登島會勘。

二、由於該島仍處「要塞堡壘地帶法」之國防上所必須控制與確保之戰術要點，

    需國防部之特別命令，方得為測量、攝影、描繪、記述島上地形，惟對於

    興建海生館之規劃前必須先進行上開作業。

三、將再與國防部與金門縣水產試驗所進行可行性評估之協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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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6次臨時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1案

提 案 人：石永城

案    由：請縣府編列預算規劃、設計、建造國際級奧林匹克運動射擊場地(含

教育、訓練、培育) ，辦理縣長、議長、金酒盃等各項比賽以促進觀

光、休閒、旅遊、渡假等活動。

執行單位：教育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本案已於 104年 12月間與金門體育會射擊委員會等地區射擊推廣單位協

商，決議由體育會所屬之射擊委員會提報計畫後，再由本府教育處將計畫列

入檢討辦理，本案俟射擊委員會提出計畫後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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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6次臨時會

案    別：臨時動議

案    號：第1案

提 案 人：陳滄江

案    由：建請縣府修改「學生交通圖書券補貼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三項條文

以維公平原則。

執行單位：教育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金門縣學生交通圖書券補貼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條文規定，

  學生本人設籍本縣十年以上現仍設籍本縣，且曾就讀於本縣幼兒(稚)園、國

  小、國中或高中（職）合計滿六年以上，始能申領交通圖書券。源於交通圖書

  券之旨意，是因為了鼓勵外縣市學子來金門就讀，以促進金門地區經濟發展。

      另經105年 2月 5日本府政策小組第37次會議紀錄結論，地區社會福利

  制度之推動，皆應以實際居住之事實取代設籍行為，落實在地化，以照顧認

同

  地區教育環境之在地居民為原則，爰維持「除設籍本縣十年之限制，仍須符合

  就讀本縣學校合計滿六年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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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6次臨時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2案

提 案 人：李應文議員

案    由：建請縣府針對失智者及獨居老人設計守護手環，以維護失智者與

獨居老人之人身安全。

執行單位：社會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一、本府為防止具有行動能力之認知功能障礙者走失，提供免費預防走失-愛

心手鍊申請，使走失民眾者能藉由手鍊上之編號及緊急連絡電話

(0800056789，24小時免費電話)確認身分找到回家之路。另對於具有獨力

外出之行動能力，且有走失之虞，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失智症、

智能障礙者、自閉症者等任一種障礙之多重障礙者）補助具有ＡＧＰＳ之

衛星定位、地點查詢服務、緊急求援、通話等功能之「個人衛星定位器」，補

助金額為：低收入戶補助新台幣 1萬元，中低收入戶補助 7,500元，一般

戶補助 5,000元整。

二、有關議員建議：「針對失智者與獨居老人設計守護手環，手環一併結合衛

    星定位、生命跡象及交通載具等功能。」乙節，經查該多功能之手環尚待

    研發，俟研發成功後，將建請衛生福利部納入身心障礙輔具補助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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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2次定期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6案

提 案 人：李應文

案    由：建請全面性清淤地區之排水溝，以維護地區之居住品質。

執行單位：工務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有關濬深清淤部分，本府工務處每年度均編列清淤經費，由各鄉鎮公所

辦理清淤計畫，清理轄管地區之排水渠道，俾利汛期時有效排水，並減少水

庫淤積，湖庫部分則由自來水廠配合於枯水期間檢討辦理業管湖庫之浚深工

作，以增加蓄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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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2次定期會

案    別：議會提案

案    號：第7案

提 案 人：李應文

案    由：建請全面性清淤地區飲用水湖庫之中上游河川。

執行單位：工務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有關濬深清淤部分，本府工務處每年度均編列清淤經費，由各鄉鎮公所

辦理清淤計畫，清理轄管地區之排水渠道，俾利汛期時有效排水，並減少水

庫淤積，湖庫部分則由自來水廠配合於枯水期間檢討辦理業管湖庫之浚深工

作，以增加蓄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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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2次定期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3案

提 案 人：洪麗萍、洪鴻斌

案    由：建請縣府規劃爭取於烈嶼架設纜車系統以連接廈門，做為人員接駁

          通關之用。

執行單位：觀光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有關貴議會第六屆第 2次定期會議員提案規劃爭取於烈嶼架設纜車系統

以連接廈門，作為人員接駁通關之用案，除已請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納入「大二膽島暨烈嶼地區觀光發展建設先期規劃」辦理相關評估作

業，唯事涉兩岸事務，非地方政府權責，後續將依評估成果辦理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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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2次定期會

案    別：臨時動議

案    號：第2案

提 案 人：洪麗萍、謝東龍、李應文、洪鴻斌、石永城、唐麗輝、蔡春生、

          許玉昭、許建中、歐陽儀雄、張雲德、蔡水游、楊永立、李誠智      

案    由：建請規劃建構烈嶼鄉至大膽島觀光纜車，以配合烈嶼鄉低碳島觀

光發展案。

執行單位：觀光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有關貴議會第六屆第 2次定期會臨時動議提案建構烈嶼鄉至大膽島纜車，

以配合烈嶼鄉低碳島觀光發展案，已請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納入「大二膽島暨烈嶼地區觀光發展建設先期規劃」辦理相關蒐集評估作業。

46



會    期：第6次臨時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4案

提 案 人：李應文

案    由：建請針對地區海岸、溪流及各大湖庫加強救生圈防護設備設置，以

維護地區民眾之安全。

執行單位：觀光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一、本府觀光處依據交通部頒布「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自97年起於大小

    金門海岸入出口明顯處，已設置103面告示牌與150餘組救生設備，並依

所

    訂水域遊憩活動安全巡查計畫，於夏令時間執行設施巡查與隨時補充與

更

    新及記錄；另有關蓄水湖庫與河川溪流排水等分屬本府工務處及自來水

廠

    轄管、縣內各地區之農塘屬本府建設處及各鄉鎮公所權管，本縣國家公園

    轄區之古崗湖、慈湖、雙鯉湖、陽明湖、太武池及烈嶼陵水湖等湖泊係金

    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所權管（如附設備調查表）。

二、本府觀光處於歷年來召開「暑期加強金門地區水域遊憩活動安全管理協調

    會」，胥邀集相關單位與會研議並建請各相關單位本於權責設置救生設施

    與巡查維護。

三、檢附 104年度「金門縣政府觀光處加強注意水域遊憩活動安全管理及宣導

    工作措施」敬請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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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地區海岸、溪流及各大湖庫加強救生圈之防護設備設置調查表 105.1.13

業管單位 項                      目 數量
設置救生圈

數量(單位:組)
備註

本府工務處 河川溪排與湖庫 13

自來水廠 蓄水湖庫:

太湖水庫.金湖水庫.陽明水庫.

瓊林水庫.擎天水庫.田浦水庫.

金沙水庫.榮湖水庫.蘭湖水庫.

山西水庫.烈嶼西湖.菱湖.蓮湖

13 110

本府建設處

鄉鎮公所

農塘水池
462 450

本府觀光處 莒光湖.金門環島海岸 155

金門國家公

園管理處

古崗湖.慈湖.雙鯉湖.陽明湖.

太武池.陵水湖
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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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觀光處加強注意水域遊憩活動安全管理及宣導工作措施

1.落實執行縣轄管水域遊憩活動管理巡查工作，交通部依發展觀光條例 93.2.11.頒布「水

  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本府遂於95.10.18.公告縣轄水域遊憩活動管理等事項，為加強

  注意水域遊憩活動安全，加強水域遊憩活動安全宣導維護、違規勸導與告發工作，依該

  管理辦法意旨訂定活動巡查計畫，派員定期巡查取締，以維水域遊憩活動安全。

2.為提昇本縣水域遊憩活動遊客安全暨加強活動安全管理工作，邀集本縣消防局、警察局、

  環保局、教育處、建設處、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海巡署金門海巡隊、岸巡總隊及各鄉

  鎮公所等相關單位於5月 27日召開「暑期加強金門地區水域遊憩活動安全管理協調會

  議」，於會中工作簡報與協請配合分工事項作成會議紀錄分送與會單位。

3.暑假加強金門地區水域遊憩活動安全，除了在全縣之海岸線入出口明顯處設置103面告

  示牌及150組救生設備（救生樁上掛救生圈、救生桿與救生繩索）與擬訂水域遊憩活動

  安全巡查計畫，於夏令時間執行設施巡查與隨時補充與更新外，並自6月 26日起至 10

  月 7日止委託地區電視媒體—名城有線電視播放「加強金門地區水域遊憩活動安全」動

  態平面廣告宣導三個多月，及規劃印製「加強金門地區水域遊憩活動安全」宣傳單4萬

  張於7~9月份數次夾報派發縣內各鄉鎮家戶，期提昇本縣水域遊憩活動遊客安全。

4.因應夏天來臨，鄉親與遊客親水戲水需求劇增，為提高安全性，縣府針對民眾、學生較

  多且常往之海域研商、分析各處區域優劣後，擇定海象相對穩定、進出交通方便、活動

  人潮眾多、已設置基礎服務公共設施的后湖濱海遊憩區岸際水域，持續於近三年來投入

  相當多的經費，將建置后湖成為地區較完善的水域遊憩地點。本年度本府辦理「夏艷金

  門海洋風」系列活動，除在后湖海灘進行工程改善，並設置大型活動舞台、兩岸樂團 PK

  賽、大型沙雕，戲水遊憩組等，另設置「后湖濱海遊憩區岸際水域設置夏季水域遊憩活

  動（游泳、戲水）專區」，自高潮線向海延伸約 80公尺、最高水深約在 120公分深度，

  以警戒浮球繩組明顯標示設置┌┐型範圍區域以內，限制僅供游泳、戲水專用。本游泳、

  戲水專區開放期間自6月 15日起至 9月 30日，每日上午 10：00起至下午 6：00止，由

  本府救生員及國立金門大學支援救生員協助負責「救生人力整合及安全戒護任務」，派遣

  救生人員每日現場值勤，維護遊客安全，期可提供更豐富及完全的水域活動場域。本府

  於 6月 19日發佈新聞稿：歡迎鄉親民眾、學生、遊客（孩童請大人陪同）儘量來此游泳、

  戲水，請配合救生人員管制，不要超出專區警戒範圍，方能享受安全又清涼爽快的親水

  暑假。本游泳、戲水專區開放期間若逢颱風時海象不佳，或特殊狀況時得透過公告機動

  關閉或限制使用。

5.本縣大、小金門四面環海，海域遼闊，縣府除於后湖濱海遊憩區岸際水域設置游泳、戲

  水專區外，其他民眾、學生經常前往戲水的地方，為策安全，另縣府亦於成功、昔果山、

  后湖、黑巖、歐厝、料羅、溪邊及烈嶼東崗等 8處地點，自5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止，

  設置水域遊憩活動安全灘際勸導員，每日各處均派專人執勤，於執勤期間內，對於進入

  岸際民眾口頭告知當地水域環境之特性（如渦流、礁石等易發生危險處），尤其希望不

諳

  水性之民眾，涉水請勿超過膝蓋，請民眾應聽從勸導員勸導事項，以維戲水安全。另於

  后湖濱海遊憩區觀海平台旁及海濱碉堡北側瞭望台旁各豎立「黑巖附近渦流多，水深危

  險，避免從事海域活動，若須涉水，請注意安全-金門縣政府關心您」之警示牌面，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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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遊客或網撈民眾注意海域活動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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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6次臨時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7案

提 案 人：洪鴻斌

案    由：建請縣府重新修復烈嶼鄉大膽島「佛祖廟」，以順應鄉民信仰需求。

執行單位：觀光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觀光處執行情形：

    本府刻正執行「大膽島景點修繕規劃設計」工作，有關大膽島佛祖廟修護

事宜，已納入該案評估中，後續獲取相關評估結論後，將移由本府主管機關

(民政處)辦理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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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2次定期會

案    別：人民請願

案    號：第2案

請 願 人：陳怡情君

案    由：陳情人於戰地政務期間被資遣及 43年 9月 1日起至 47年 7月 1日

止，任職村幹事未發薪俸，迄今均未補償，請金門縣政府研擬戰

地政務時期公職人員遭非法資遣離職及未領薪津者年節慰問金自

治條例或研修戰地政務時期臨時人員年節慰助金自治條例予以補償

執行單位：人事處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本案業以104年 11月 20日府人二字第1040084867號函函復陳情在案，

內容如下：

一、台端請本府修正「金門縣處理戰地政務時期臨時人員年節慰助金自治條例」

（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一節，經查本自治條例之立法源由係基於金門

地區實施戰地政務時期（民國45年 7月 15日至 81年 11月 6日止），囿

於機關編制員額極為精簡，不敷推動政務需求，遂依據金門地區單行法

規「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暨所屬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管理規定」及早期相

關規定，僱用編制外臨時人員，以協助推動政務。其中服務逾十年以上者

於離職時均可發給十個月報酬金額之一次遣離費，而未滿十年之人，則

未有任何補償，為慰勉渠等之辛勞，爰訂定本自治條例，據以發放慰助金

是如將編制內依雇員、簡、薦、委級任用之人員，納入臨時人員年節慰助金

自治條例之慰助對象，則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精神及意旨將盪然無存，有

悖邏輯及法制，屆時陳報中央恐難予同意備查。

二、另有關請本府另行訂定「戰地政務時期公職人員遭非法資遣離職及未領薪

俸者年節慰助金自治條例」一節，本府應基於整體衡平之立場，就戰地政

務時期各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單位各類編制內人員，作通盤審慎之研處，

蓋任何公共政策及法規之訂定，應以公共利益為前提並應符合正當性及合

理性，尚難僅就台端之個案，據以另訂新法。

三、復依 45年至 47年「金門縣金沙鎮現職人員簡歷名冊」及金門縣政府43

    年 9月 10日（43）民自字第6565號令所載，台端於43年 9月 1日經任

    用為碧山村幹事起即月支薪俸台幣三百元，嗣於45年起即以雇員及委任

    級任用，台端稱「43年 9月 1日至 47年 7月 1日止，共3年 10月未發薪

    給」一事，應檢附具體事證。另有關「遭非法資遣」部分，按金門防衛司

    令部政務委員會50年 5月 25日（50）會天字第2339號令以：「....1.為

    使收支平衡，該府及所屬各單位人員之裁減，機構之裁併，著分兩期實

施

52



    期：第一期：應裁減 160員。...第二期：第一期實施後，三個月內，將

    大金門之六個鄉鎮報請裁併為四個鄉鎮，...在本期內尚須裁減 62員。...

    3.被裁減員工資遣費，職員發三個月，工役發一個月，一律一次發給。

（包

    含統一薪、生活補助費、戰地生活補助費、房租津貼、實物代金、職務加

    給、眷屬補助費等）。」及該會50年 5月 25日（50）會天字第2342號令

    以：「...志願資遣人員加發半個月之薪俸（不含職務加給及眷屬費）。」

    爰台端之資遣案係當時政委會基於業務實需通盤檢討，所為機關之裁併

及

    人員通案之資遣，且台端係選擇加發半個月薪俸之自願資遣後經商，尚

非

    個案非法資遣，歉難依本自治條例發給慰助金，方命之處，尚祈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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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6次臨時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5案

提 案 人：李應文

案    由：建請訂定地區電動機車使用管理辦法，並加強影片宣導，以利觀

光業之發展。

執行單位：環保局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一、有關電動機車，交通部已訂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與「道路交通安全處罰

條例」規範行駛於路上車輛應遵守之相關規定，並明訂違反規定時之處罰

機關，相關內容簡述如下：

(一)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條所稱的機車（含電動機車），行駛於道路上應

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處罰條例第12條至第68條規定。

(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條：

    1.違反本條例第12條至第68條及第92條第7項、第8項由公路主管機

      關處罰，於本縣該主管機關為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金門監

理

      站。

    2.違反本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由警察機關處罰，於本縣為金門縣警察局。

二、本局於105年 1月 12日針對領取104年度補助民眾發函提醒相關交通規定，

並副知本縣警察局，另於1月 20日發函請縣警局對違反交通規則之電動

機車卓處。

三、為推動低碳島目前辦理電動二輪車購置補助，至 104年底已補助 1,249輛

次，為避免申請補助民眾不明相關規定而違反交通規則，未來將加強相

關宣導。

四、另為推廣觀光，亦以環保為主軸拍攝電動機車旅遊短片，介紹本縣觀光景

點。

五、而外形像電動機車，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6條所稱之為慢車的電動自行

    車與電動輔助自行車，行駛於道路上亦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處罰條例第

69

    條至第76條規定，因該類車輛事故頻傳，已由交通部研議修法納管，故

    不宜由本縣另訂管理辦法管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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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期：第2次定期會

案    別：議員提案

案    號：第10案

提 案 人：許建中

案    由：縣府104年 1月 21日以府地籍字第1030106837號函函示內政部之

舉措，是否違反離島建設條例第九條立法之精神？建請立即檢討，

以維人民土地之權益。

執行單位：地政局

執行概況：■已完成□辦理中□列入參辦□執行有困難□轉報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一、查離島建設條例第 9條（下稱本法條）於 103年 1月 8日修正公布，修正

本法條第1項本縣實施戰地政務因徵收、價購或徵購後登記為公有之土地、

民眾申請按公告地價購回規定，具體明確訂定土地管理機關最遲應於二

年內全數公告，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得於公告之日起 5年內申請

購回。是以經土地管理機關公告之土地，業經立法保障其 5年內購回之權

益，並無後續他機關辦理撥用之問題。另新增本法條第5項本縣非經有償

徵收或價購等程序登記為公有，實施戰地政務終止前其地上已有建物或

墳墓等足資證明其所有者、民眾申請按公告地價讓售之規定。合先敘明。

二、查上開本法條第5項之立法意旨，係本縣歷經總登記、第一次登記、金門

    馬祖東沙南沙安全輔導條例（簡稱安輔條例）、離島建設條例第9條第4

    項返還等多次登記機會，因本縣實施戰地政務、民眾或因不識字或因遷居

    他地資訊不對稱，致祖墳或祖厝土地疏於登記遭登記為公有，尚無法依

國

    有財產法或地方公產法令規定申購取回土地，爰立法由民眾申請按公告

地

    價讓售之救濟。然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03年 3月 20日台財產署公字第

    10335005200號函內政部釋示「在未有民眾依本條例第9條第5項申請讓

    售前，如有機關申請撥用，得否同意。」致生民眾申請讓售與公地撥用之

    爭議，本縣學校、停車、港埠等多項公共建設皆因無法撥用公地而延宕，

    影響甚鉅。案經多次會議研討，後以金門縣政府104年 1月 21日以府地

    籍字第103106837號函報內政部，內政部 104年 4月 28日研擬處理意見，

    經行政院秘書長 104年 5月 21日院臺建字第1040018079號函表示原則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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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並經內政部 104年 5月 2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0418744號函示下，

    略以「…於民眾依本條例第9條第5項規定申請讓售前，政府機關如有推

    動公共建設等用地需要，得依法申辦撥用。」換言之，若申辦撥用時已有

    民眾申請讓售則應優先受理民眾之申請，業衡平地方公共建設之推動與

民

    眾申請讓售之權益，解決歷時一年多之爭議。是以金門縣政府104年 1月

    21日以府地籍字第103106837號函並無違反本法條之立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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